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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为优化消费有效供给，促进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出台了《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一）支持方向及标准
1.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补助资金比例不超过审定实际投资总额的10%。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2.支持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按照“达标即享”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更新提升型商业步行街单个项目奖励资金不超过20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新增培育型商业步行街单个项目奖励资金不超过400万元。
3.支持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发展。按照“达标即享”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商圈单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商场单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二）支持条件
1.申报商业企业升级改造项目。应为营业面积5000平方米（含）以上百货、购物中心、专业专卖店等业态；审定实际支出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资金支付及发票开具时间在2025年1月1日至网上申报之日期间），且不低于审定计划支出资金（符合支持方向的合同支出金额）的70%；列入民生实事商务领域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点位台账的项目实际支出资金下限可下浮至800万元；项目已竣工验收或开业运营，持续经营3个月的累计客流量和销售额高于升级改造前。
2.申报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项目。应在街区环境、公共空间、景观小品等工程方面，或在拓展慢行系统、无障碍设施、优化停车等配套设施方面，或在建设智慧街区、智能安防等数字化方面有相关的改造提升且已完成；街区商户入驻率不低于90%，持续经营时间3个月的累计客流量和销售额保持增长。申报新建培育的项目应于2025年1月1日后建设完成并实现开街运营。
3.支持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发展项目。应符合《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商圈评价指标（试行）》《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商场评价指标（试行）》评定总得分90分（含）以上，且2026年上半年累计客流量和销售额保持增长。
4.同一项目可以符合一个或多个支持方向，但仅按照一个方向给予资金支持。同一申报单位同一内容的项目已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或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5.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支持。近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火灾事故；列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的；纳入全市联合惩戒“黑名单”的；纳入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名单，存在“较重不良信用记录”的；纳入“商务局信用主体信用信息核查‘黑名单’的”；经审议其他不予支持的。
（三）申报流程
1.项目申报。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项目需通过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进行网上申报。同时向所在区商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金融局报送申报纸质材料。
2.项目审核。各区商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金融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自收到企业申报材料起10个工作日内，将2026年商业流通发展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附件6）、2026年商业流通发展项目初审情况汇总表（附件7）报市商务局。申报“支持内容及标准（一）”项目，由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评审通过项目履行验收程序，对符合条件且公示后无异议的项目给予支持。申报“支持内容及标准（二）（三）”项目，由市商务局组织专家评定，对符合条件且公示后无异议的项目给予支持。
三、申报时间
1.申报商业企业升级改造项目，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最后一批项目申报。
2.申报商业步行街项目，于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申报。
3.申报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项目，于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申报。
项目咨询电话：010-55579595
https://sw.beijing.gov.cn/zwxx/2024zcjd/202607/t20260707_4750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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